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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相对于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纠纷而言，最常见又最

难解决的是结算纠纷。实践中，许多结算纠纷常常旷日持久

，久拖不决，结果施工方往往受到较大损失。笔者作为从事

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结合自己工作实践，探讨建设工程常

使用的合同范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GF-1999-0201 ）在

履行中经常易出现的结算纠纷，并讨论相应的法律防范措施

，以使施工方能加强合同管理，用法律武器最大限度地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变更与索赔问题 实践中，建设方不喜

欢索赔二字，施工方一般也不提什么索赔。久之，施工方要

么缺乏索赔意识，要么将索赔置换成为工程变更。 但是，变

更与索赔是建设合同履行过程中性质不同的两种方式。变更

（设计变更和其他变更）导致的是合同价款的调整，即变更

始终是在合同价款之内，它可能导致原合同价款增高，也可

能导致其降低。而索赔则完全不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范本对索赔的定义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并非自

己的过错，而是应由对方承担责任的情况造成的实际损失，

向对方提出经济补偿和（或）工期顺延的要求。”按该定义

，再结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 31.4 款看，索赔（费用索

赔）是指在合同价款之外提出的经济补偿要求。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第 31.2 款规定：“承包人在双方确定变更后14 天

内不向工程师提出变更工程价款的报告时，视为该项变更不

涉及合同价款的变更。”实践中，很少有施工方严格地履行



该条款，最后发生结算争议时，该条款可能对施工方的结算

要求形成致命影响。 其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于变更

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基本上是 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 1988 年版）的中国翻版，后者

对变更涉及合同价款减少时应由建设方通知施工方有相应的

规定，但前者没有。这种程序公正的不对称好像一方面是出

于我国工程施工的实际，因为在我国，变更一般都涉及合同

价款的增加，另一方面，似乎更是出于合同范本的制定者对

施工方不自觉的行业倾斜（第 29.1 款已规定变更导致合同价

款减少由建设方承担）。但是，如果发生结算纠纷，则施工

方因第 31.2 款的限制可能会导致一些（或全部）变更不能使

合同价款有所增加，而建设方因无此款的限制，则随时可要

求因变更导致的已增加了的合同价款减少到原合同价款的水

平。这显然于施工方不利。 实践中，施工方虽可能未严格履

行第 31.2 款，但在其进度报表中，肯定是罗列了变更工程价

款的了。但是，这种罗列是否就是 31.2 款的报告，肯定会有

争议。另外，难免有一些变更会在 14 天以后报，这些变更按

31.2 款的规定，会被视为不涉及合同价款的变更。 当变更工

程的量较大时，施工方与建设方一般会对变更达成补充协议

，如果补充协议没有确定变更具体的价款，则争议仍将存在

。即该补充协议可能只是约定了确定变更工程价款的方法，

改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 31.1 款，而非第 31.2 款。 以

上所探讨是施工方在合同管理中务须注意的。施工方（尤其

是小型施工队伍）应改变那种“我做了，就该拿钱”的简单

意识，加强合同管理的意识，严格地按合同规定的程序提起

变更和索赔。作为施工方，其一，如果认为这些严格的程序



不太切合施工实际，则应在签约时在专用条款中加以改变。

其二，在施工过程中，切记自己的所作所为应当紧紧围绕合

同约定进行，不应当认为签订合同就万事大吉，让合同躺在

抽屉里睡大觉。 二、合同价格对结算的影响 FIDIC 《土木工

程施工合同条件》严格适用于单价合同（工程量单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按 23 条的规定，可适用于：固定价格合

同，可调价格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其实，无论是固定价

格合同，可调价格合同，还是成本加酬金合同，都是可以以

工程量单价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合同即可固定单价；可调价

格合同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 23.3 款看，即建设方承担

的风险多一些，因而单价可调整的因素多一些；成本加酬金

合同也面临调整的问题，因而也涉及工程量单价。建设部

2003 年推出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03 ）也是可与这三种合同价格调和的。 但是，在

实践中，将固定价格合同理解为固定总价合同的不鲜见。再

加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合同价款定义为：“指发包人

承包人在协议书中约定，发包人用以支付承包人按照合同约

定完成承包范围内全部工程并承担质量保修责任的款项。”

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价款。因此，工程量

增加较大，追加合同款较多时，建设方会很难接受一个固定

总价合同被如此剧烈突破的事实，于是，工程后期的中间结

算和最终结算就不太容易顺利进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对合同价格的定义基本上是对 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

件》（ 1988 年版）的照搬，该定义有其局限，所以在 FIDIC 

《施工合同条件》（ 1999 年版）中，将合同价格定义为“指

第 14.1 款规定确定的价格，包括按照合同所做的调整。”即



合同价格不是事先能确定的，需随工程的进展经一套完整的

程序确定。其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协议书中的合同

价格的临时性是有充分意识的，与 FIDIC 《土木工程施工合

同条件》（ 1988 年版）关于合同文件解释的顺序不同的是，

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 2.1 款的规定，专用条款中的另有

约定的效力高于协议书。因此，如果专用条款已约定了确定

合同价格的方法，协议书中的合同价格就只能是临时的。 但

是，协议书中的临时价格经常是建设方与施工方发生纠纷的

契机。因为一般而言，协议书中的临时价格会偏低。这之中

的原因，可能有建设方为了规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合同鉴

定时多收费用的考虑，也可能有规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第 29.1 款规定变更导致合同价款减少由建设方承担的考虑等

。因此，施工方应善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 2.1 款的规定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外，对于中间结算，因实践中

建设方不按约支付工程款是经常的事，施工方还应注意利息

的问题。如果双方未对利息做约定，当纠纷发生时利息往往

按最高人民的法院的规定解决。早期最高法院将利息等同于

违约金，后来终有所区别。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十

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因此，施工方应当在签订合同时在

专用条款中对利息问题作出约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